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
：

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电话、公司局域网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公

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１０

人，公司独立董事周业安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出席会议并根据授权范围进

行表决，其他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曲思秋先生主持。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开发行

Ａ

股并上市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延长授权山东三维石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开发行

Ａ

股并上市事宜的议案》， 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申请公开发行

Ａ

股并上市事宜有效期的议案》要求，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审核意见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具体情况对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的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手续；” 现根据以上授权对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新旧章程对照表》见本董事会决议公

告附件。

经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胜利路分理处、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胜利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共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内容详见《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

《公司新旧章程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条款 新公司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股，于 年 月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６２４．４０５６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均为普通

股。 其中发行前股东持有

４９６４．４０５６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

，

６２４．４０５６

万股，均为普通

股。 其中发行前股东持有

４９６４．４０５６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７４．９４％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１

，

６６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０６％

。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报

刊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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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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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００２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３

号文批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６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３３．９３

元， 募集资金总额计

５６３

，

２３８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３９

，

９１２

，

６５６．７３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２３

，

３２５

，

３４３．２７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５９

号《验资报告》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

构”）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胜利路分理处（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胜利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石化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三家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１

、公司农业银行专户账号为：

１５２３４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６０７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５

，

９１５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

，

９１５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３

个月，

３

，

９１５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７

天通知。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华泰联合证券。 公司

存单不得质押。

２

、公司工商银行专户账号为：

１６０３０５０１２９０２１９５０４９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专户余

额为

２３

，

７７５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开展公司主营业务，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超募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３

，

７７５

万元，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其中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８

，

７７５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６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华泰联合证券。 公

司存单不得质押。

３

、公司建设银行专户账号为：

３７００１６３８６４１０５０１５３０２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专户余

额为

２３

，

４８３．８０

万元，其中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８

，

４１２

，

６５６．７３

元。 专户中

１１

，

７７５

万元仅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扩大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专户中

１０８

，

６７５

，

３４３．２７

元仅用于公司开展公司主营业务，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超募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其

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５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５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１２

个月，

４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为

６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华泰联合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泰联合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 华泰联合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燕华、陈桂平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

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５％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

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八、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

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华泰联

合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华泰联合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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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349

证券简称
：

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

2010-027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00

在南通市通州区开沙岛中国乒乓球通州训练基地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春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和董事、监事候选人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0

人，代表股份

566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8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提案，选举朱春林先生、肖德明先生、

钮苏华先生、昝圣达先生、周云中先生、曹建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选举陈统辉先生、谢新安先生、冯帆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

（

1

）朱春林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肖德明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钮苏华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昝圣达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周云中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曹建林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

（

1

）陈统辉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谢新安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冯帆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提案，选举吉正坤先生、朱晓晶女士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另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吴玉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任期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吉正坤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朱晓晶

赞成票

5665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孙勇律师、王晓燕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

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349

证券简称
：

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

2010-028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发出，

2010

年

9

月

25

日在南通市通州区开沙岛中国乒乓球通州训练基地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朱春林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朱春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春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云中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同意聘任徐跃先生、宋皞先生、杨小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对于上述二至四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同意聘任朱春林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同意聘任周云中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徐跃先生、宋皞先生、杨小军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杨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的《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立意见》。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设立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的议案》。陈统辉先生、冯帆女士、朱春林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陈统辉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新安先生、陈统辉先生、朱春林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谢新

安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春林先生、陈统辉先生、冯帆女士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朱春林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帆女士、谢新安先生、朱春林先生为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冯帆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

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附简历：

朱春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0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

任南通农药厂副厂长、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通精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南通工贸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朱春林

先生持有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96

万股， 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

五年朱春林先生除在公司任职， 曾担任控股股东南通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

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云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南京

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南通大学客座教授，南通市医药首席科学家，江苏省跨世纪人才培养对

象。曾任南通中药厂副厂长、南通中诚制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周云中先生持有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6

万股，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周云中先生除

在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有《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8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南通中药厂机修

车间工人、生产科能源管理员、针剂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南通中诚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徐跃先生持有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2

万股，与公司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

五年徐跃先生除在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

存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出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南

通医药站药品科主管、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通佳源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宋皞先生持有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8

万股， 与公司董事、监

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

宋皞先生除在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有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小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南通市

化工机械厂质检科总检员、技术监督科科长、助理质量保证工程师、团总支书记、厂长助理，南

通精华集团有限公司运行监控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小军先生持有南

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6

万股，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杨小军先生除在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

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002349

证券简称
：

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

2010-029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在南通市通州区开沙岛中国乒乓球通州训练基地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与会监事一致推选吉正坤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监

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经会议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吉正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主持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工作，任期三年，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014

证券简称
：

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1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继忠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089,5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3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89,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江继忠先生、鲍祖本先生、杨贻谋先生、高敏坚先

生、孙毅先生、方洲先生、周亚娜女士、黄攸立先生、程雁雷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

中周亚娜女士、黄攸立先生、程雁雷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业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9

月

25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24

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

）选举江继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鲍祖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杨贻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选举高敏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选举孙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选举方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独立董事候选人

1

）选举周亚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程雁雷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江文斌先生、 韩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胡佛顺先生、许立杰先生、吴跃忠先生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9

月

25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24

日止）。 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

） 选举江文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韩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

68,089,59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68,089,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指派喻荣虎、吴波两名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014

证券简称
：

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2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江继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

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江继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鲍祖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

二、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战略及投资委员会由鲍祖本、江继忠、杨贻谋、高敏坚、黄攸立（独立董事）五位董事组成，

鲍祖本任主任委员；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黄攸立（独立董事）、周亚娜（独立董事）、程雁雷（独立董事）、

江继忠、鲍祖本、杨贻谋六位董事组成，黄攸立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周亚娜（独立董事）、程雁雷（独立董事）、孙毅三位董事组成，周亚娜任主任

委员。

三、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鲍祖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方洲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2010

年

9

月

25

日

-2013

年

9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为投资者关系负责

人，其联系方式未发生变化。 相关人员简历请参见附件。

四、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叶大青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秀华女士、方洲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方秀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010

年

9

月

25

日

-2013

年

9

月

24

日）。 相关人员简历请参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57

、

58

条

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能够胜任

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五、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聘任唐永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010

年

9

月

25

日

-2013

年

9

月

24

日）。 其简历请参见附件。

六、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的议案》；

聘任姚志松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2010

年

9

月

25

日

-2013

年

9

月

24

日）。

七、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项目投资的议

案》。

公司拟利用在安徽黄山经济开发区新建的厂房及辅助设施， 新增两条聚丙烯薄膜生产

线，年生产能力

12000

吨，项目预计总投资

3,600

万元，其中：设备投资

2,950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

650

万元，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设期

15

个月，达产期

1

年。具体事宜授权公司总

经理执行。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鲍祖本： 中国国籍， 男，

1964

年

11

月出生， 中共党员， 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黄山市质量技术协会会长， 先后荣获

"

安徽省第三届青年科技创新奖

"

、

"

安徽省劳

动模范

"

、

"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先进个人

"

、

"

黄山市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

等

称号。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北永新包

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永佳集团副董事长， 黄山精工凹印制版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南京精工凹印制版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黄山华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黄山贝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董

事。 持有公司股份

246,105

股，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方 洲： 中国国籍， 男，

1965

年

3

月出生， 中共党员， 工学学士， 高级工程师。 曾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

173,250

股，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大青： 中国国籍， 男，

1964

年

8

月出生，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工程师， 曾荣

获

"

安徽省营销先进个人

"

、

"

安徽省外商投资企业家

"

。 曾任本公司营销总监、 副

总经理，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黄山华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永佳集团董事。 持有

公司股份

173,250

股，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方秀华： 中国国籍， 女，

1957

年

9

月出生， 研究生， 高级会计师， 曾荣获

"

安徽省工

会财务先进个人

"

、

"

安徽省先进女职工标兵称号

"

。 曾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财务负责人兼财务中心总监， 永佳集团监事。 持有公司股份

180,750

股， 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唐永亮： 中国国籍， 男，

1972

年

3

月出生， 大专。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持

有公司股份

47,520

股，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

002014

证券简称
：

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3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江文斌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

5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选举江文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88

证券简称
：

新嘉联 公告编号
：

2010-27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收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

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认定浙江瑞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

129

家企业为

2010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

知》（浙科发高［

2010

］

183

号）的文件，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有关规定，现认定本公司为

2010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

税优惠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目前本公司所得税按

25%

计缴。 本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事宜。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影响本公司对

2010

年

1-9

月份经营业绩的预计， 即

201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

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30.00%-5.00%

。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47

证券简称
：

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

2010－031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0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32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6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公司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海军，姚妮娜

联系电话：

0555-3506900

联系传真：

0555-3503233

2．

保荐人（主承销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刘晓山

发行负责人：施卫东，刘艳辉

联系电话：

010-59366162

联系传真：

010-59366280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161

证券简称
：

远望谷 公告编码
：

2010-021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2010

年深圳市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扶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日前收到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下达

2010

年深圳市生物、 互联网、 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 （第一批）

的通知》 （深发改

[2010] 1324

号， 以下简称

"

通知

"

）。 根据通知内容， 公司

"

深圳基于

RFID

技术的物联网应用工程实验

室

"

项目和

"

基于智慧铁路的机车车辆数据采集系统的规模化应用

"

项目分别获得

2010

年深圳市生物、 互联网、 新能源产

业发展的专项补助资金

500

万元， 总计获得补助资金

1000

万元。

公司

"

深圳基于

RFID

技术的物联网应用工程实验室

"

项目将深化

RFID

核心技术研究方向， 针对物联网信息采集关键技

术进行研究， 对于探索和开拓

RFID

技术新的行业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

基于智慧铁路的机车车辆数据采集系统的规模化应

用

"

项目的实施， 将实现铁路机车车辆电子标签数据采集系统的升级与拓展应用， 提升铁路运输服务、 机车车辆技术管理及

运行管理水平， 对智慧铁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款项暂未划拨到公司专项资金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 该专项补助资金不会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公司当期损益暂不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142

证券简称
：

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

2010-02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自

2010

年

9

月

28

日起迁入新办公地址，公司

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保持不变，现将新的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700

号

邮编：

315100

联系电话：

0574-87050028

传真：

0574-87050027

电子邮箱：

DSH@NBCB.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13

证券简称
：

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053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

2010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份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6

个月，从

2010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0

年

9

月

26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上（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岳阳市分行账号

20343069900100000149611

）。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153

股票简称
：

建发股份 编号
：

临
2010-026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取福州市琴亭新区

2010-37

号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福州市以

24

亿元人民币的总价竞

拍获得琴亭新区（编号

:

宗地

2010-37

号）地块

,

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100,729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344,696.50

平方米。 该地块位于晋安区南平路以南、秀峰路南侧，土地用途为住宅、

商服、交通运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875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75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9

月

24

日，公司白城发电分公司

#1

机组（

1×600MW

）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正

式投入商业运营。

白城项目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履行股改承诺事项， 将项目转由吉

电股份开发建设的电源项目之一。该投资行为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

2007

年

9

月

13

日和

2007

年

9

月

2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五日


